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感謝您的支持與關懷，讓我們在推動兒童及身心障礙福利上更有力量，為了讓您的捐款更為簡便，  歡迎您採用信用卡捐款方式。請填妥下列授權書中您的資料，傳真至04-23727190或郵寄至 向上基金會:40344台中市西區樂群街134號，我們將會儘速為您辦理，您的捐款將可抵減所得稅。

	捐款人基本資料

	姓名:                       □先生/□小姐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O)                       行 動:

	地址:郵遞區號□□□□□



	E-mail:

	認捐項目

	愛心捐款：新台幣               元整
每月定額捐:新台幣□ 800元  □1600元   □3200元   □其他         元整

	認捐期間：□持續認捐(即日起每月捐款一次，如欲終止，請來電告知)。 
 □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

	收據名稱：□同捐款人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公司(請填寫全名)：                              □統一編號：               

	捐款資料是否上傳國稅局：□是    □否

	捐款方式

	1. 郵政劃撥捐款

帳號：00267080

戶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2. 銀行轉帳捐款

帳號：232-03-006439-7    分行：國泰世華銀行公益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信用卡號：                    

發卡銀行：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有效期限：(西元)                 月                年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同字樣)

	收據寄送方式

	□整年度匯總寄發一次        □按月(次)寄發       □不寄收據

	連絡電話:04-2372-7170

※愛心捐款採公開徵信，每月10日公佈於本會網站。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媒體產生日期：

立授權書人（以下稱授權人）               授權郵局依照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之資料，自授權人在郵局開立之儲金帳戶以自動轉帳付款方式，交付              捐款費用；惟帳戶餘額不足支付帳款時，則不予轉帳。
郵局如因電腦系統故障、電腦設備故障、電信線路故障、停電、斷電、第三人之行為、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郵局之事由致無法於約定日期完成轉帳作業時，郵局得順延至前開障礙事由排除後始進行轉帳作業，因而所致之遲延或損失，授權人同意免除郵局之一切責任。但該障礙事由係郵局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授權人同意於郵局轉帳金額與應繳帳款不符時，自行洽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查詢釐清及辦理補、退款等事宜，且授權書上屬於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與授權人間權利義務之約定事項與郵局無關者，概與郵局無涉。
本授權書簽訂完成後，其效力不受帳戶所有人原留印鑑變更影響；原扣款帳戶辦理轉移者，將自動由新帳戶繼續扣款。授權人欲終止轉帳扣款時，應以書面方式向郵局或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辦妥終止授權手續。
	 授  權  人
	戶名
	
	授權人用印（請蓋原留印鑑）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存簿帳號
	
	
	
	
	
	
	
	
	
	
	
	
	
	
	

	
	□劃撥帳號
	
	
	
	
	
	
	
	
	

	
	聯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聯絡地址
	
	授權書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委託機構確認欄
	1、 用戶編號：

2、 本授權書確由帳戶所有人填具（未成年人已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且內容（印鑑除外）確認無誤。

3、 已確認授權資料建檔內容與授權書所填相符。

確認人：          主管（複核）：          委託機構章：


	郵
局
	審核：                      核印：                      註記：


第1聯：郵局存查聯（永久保管）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媒體產生日期：
立授權書人（以下稱授權人）               授權郵局依照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之資料，自授權人在郵局開立之儲金帳戶以自動轉帳付款方式，交付捐款費用；惟帳戶餘額不足支付帳款時，則不予轉帳。

郵局如因電腦系統故障、電腦設備故障、電信線路故障、停電、斷電、第三人之行為、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郵局之事由致無法於約定日期完成轉帳作業時，郵局得順延至前開障礙事由排除後始進行轉帳作業，因而所致之遲延或損失，授權人同意免除郵局之一切責任。但該障礙事由係郵局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授權人同意於郵局轉帳金額與應繳帳款不符時，自行洽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查詢釐清及辦理補、退款等事宜，且授權書上屬於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與授權人間權利義務之約定事項與郵局無關者，概與郵局無涉。

本授權書簽訂完成後，其效力不受帳戶所有人原留印鑑變更影響；原扣款帳戶辦理轉移者，將自動由新帳戶繼續扣款。授權人欲終止轉帳扣款時，應以書面方式向郵局或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辦妥終止授權手續。

	 授  權  人
	戶名
	
	授權人用印（請蓋原留印鑑）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存簿帳號
	
	
	
	
	
	
	
	
	
	
	
	
	
	
	

	
	□劃撥帳號
	
	
	
	
	
	
	
	
	

	
	聯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聯絡地址
	
	授權書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捐款金額及捐助方式

	每月定額捐:新台幣□ 800元  □1600元   □3200元   □其他         元整
認捐期間：□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   □ 持續認捐 

	開立收據相關資料

	1. 收據名稱：□同授權人         
          □                    身份證字號：                  

□公司(請填寫全名)：                           □統一編號：                  

2. 捐款資料是否上傳國稅局：□是    □否
3. 收據寄發方式：□不寄收據  □按月(次)寄發  □年度彙總寄發
4. 收據寄發地址：□同聯絡地址 　　　　□其他地址：                                                           


說明：授權書請蓋帳戶原留印鑑，並將正本授權書共二聯以掛號方式郵寄至「403台中市西區樂群街134號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收」
	委託機構確認欄
	1、 用戶編號：

2、 本授權書確由帳戶所有人填具（未成年人已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且內容（印鑑除外）確認無誤。

3、 已確認授權資料建檔內容與授權書所填相符。

確認人：          主管（複核）：           委託機構章：


第2聯：委託機構收執聯
委託機構代號





附件 1





委託機構代號





附件 1








轉換核印107.01                        第1聯/共2聯
轉換核印107.01                        第2聯/共2聯 



